
















附件 2

福建省第二批产业领军团队推荐名单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团队

名称

项目所

属领域

项目已完成

投资总额

团队所在企

业名称

企业注册时

间及资本

领军人才(团

队)占股比例

领军人才

姓名

领军人才

出生年月

团队核心

成员数量

预计产业

化时间

备注

...

注：1.项目已完成投资总额的单位为万元，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字，如已投资三千万零五千元，填写 3000.5 万元；

2.项目所属领域，请按“二、遴选条件”中“（一）项目（成果）所属领域”中所列的领域范围进行填写；

3.出生年月和预计产业化时间均填写公历，格式为 XXXX 年 X 月，如 1966 年 8 月；

4.若存在无法填写的，请注明原因。



附件 3

政策条款释义及有关说明

1.文件所称“产业领军团队”，是指以领军人才为核心，

由领军人才和其他团队核心成员共同组成，带项目、带成果

在我省创新创业，能引领我省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具有国际

一流科技水平的人才团队。

2.文件所称“省市两级中长期规划明确的重点发展领

域”，以省市有关部门明确发文申明的文件为准。

3.文件所称“省市两级新引进重大项目”，以省、市明

确列入引进范围或已正式完成引进的相关文件为依据。

4.文件所称“国内外知名高校”是指《ARWU 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和《THE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

的排名榜单中排名前 200 名的高校；中国两岸四地一百强高

校；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知名大学以最新发布的“中国两

岸四地大学百强”中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高校为准。

5.文件所称“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是指主要发达国家

的国家级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分院及研究所、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



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工程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研究机构。

6.文件所称“国内外知名企业”是指世界 500 强企业、

世界 500 强企业二级公司（地区总部）、中国企业 100 强。

世界 500 强企业以美国《财富》杂志最新评选的全球 500

家公司入选名单为准。中国企业 100 强以中国企业联合会最

新公布入选名单为准。

7.文件中对申报人、申报团队、企业等有关资格条件的

时点要求,除特别说明外,以提交申请材料时为准。如“担任

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教授（或相当技术职务）”、“曾

获得市级及以上人才（科技）项目的支持”、“企业成立 1 年

以上”等是指在申报时具备上述资格。

8.文件所称“副总及以上高级管理职务”是指在公司管

理层担任重要职务、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

的人员,一般包括董事长(及董事)、总裁、总经理(首席执行

官)、副总经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等;企业各内设部门

负责人一般应视为中层领导人员,不视为高管;上市公司高

管以公告中“高管”为主要依据。

9.文件所称“近 3 年内应缴工薪个人所得税额每年不低

于 10 万元”是指提交材料的前 3 个自然年内，每年应缴工

薪个人所得税额符合相关要求，所得税额不限在福建省内缴



交;山区地市和重点县年纳税额标准下浮 20%。具体结合企业

规模、治理结构等实际情况作出综合判断,一般以薪酬待遇、

对重要事项的决策权等作为重要判断依据。

10.文件中对申报人所在单位有关资格条件的时点要求,

除特别说明外,以申报人在该单位时为准。如“担任跨国公

司企业副总及以上的高级管理职务”,是指申报人在职期间

企业属于跨国公司。

11.文件所称“符合 B 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

以最新发布的《福建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支持办法（试行）》

（闽委人才〔2020〕4 号）所列条件为准。

12.文件所称“团队成员在企业的工作时间每人每年不

少于 9 个月”（外国专家团队成员不少于 2 个月）等,主要以

劳动合同、合作协议等为依据，并结合在闽缴交个人所得税、

医社保、工资发放、出入境时间、企业考勤记录等,由认定

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综合判断。

13.关于团队成员在企业工作时间起点的判定:以企业

注册成立日期为依据。

14.文件中涉及时间或数字的均包含本数。如“1 年以上

含 1 年，“近 3 年”含 3 年，“任职 3 年以上”含 3 年，等等。

15.文件中关于年龄、获奖及任职时间等按足年足月原

则计算。如,申报人 2015 年 9 月获得某奖项、2020 年 7 月申



报,则其获奖时间计算为 4 年 10 个月,满足“近 5 年内”的

要求;若该奖项为 2014 年 9 月获得,则其获奖时间计算为 5

年 10 个月,不满足“近 5 年内”的要求。又如,申报人 1968

年 7 月出生、2020 年 7 月申报,则其年龄计算为 52 周岁;若

申报人 1968 年 8 月出生、2020 年 7 月申报则年龄计算为 51

周岁。

16.文件中所称“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2000 万”是指截至

企业申报产业领军团队之日，近 5 年内本企业已完成对项目

投资总额。项目投资内容包括：与团队研发项目相关的固定

资产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知识产权投入、研发投入等。

17.文件中所称“中小企业”，是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

的规定，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

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

企业，其划分标准参照 2011 年 6 月 18 日国家工信部发布的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文）。

18.文件中所称“初创期”，一般是指登记注册 36 个月

内，各方面尚未完全成熟的企业；所称“成长期”，一般是

指企业经过初创期的探索，逐步明确发展目标，具有较强活

力、发展速度快、生产规模扩大，销售量和利润上升，在资

金、人员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较初创期有显著提升。



19.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申报人须提供能够证

明其符合相应层次高层次件的佐证材料;在认定单位提出疑

义时,申报人须补证明材料,由认定单位核实后作出综合判

断。如,以企业销售收入、纳税额等为申报依据的,须由申报

人提供相关收入或纳税证明材料;对于有劳动(聘用)合同,

但无正式任职文件的,须由申报人提供用人单位出具书面说

明证明其所担任职务,等等。




